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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粤港澳紧密合作中的法律问题》共3编分别括号了第一编 行政类、第二编 民商类、第三编 刑事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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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行政类
粤港澳立法协作
——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角度切入
论内地与香港食品安全合作法律机制的构建
内地人员赴港生育法律问题研究
对香港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兼论内地社区矫正法律的完善
比较香港和内地治安法律
——以香港铁路某案件为例
内地与香港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
论中央授权与香港特区高度自治
澳门基本法实施的监督制度及其实践浅析
第二编  民商类
粤港澳合作中wTO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粤港的深度合作需要不方便法院原则
——以内地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为视角
粤港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冲突与协诃
论香港离婚附属济助的公平原则
实践理陛与制度创设：论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取证中的当事人主义
试论《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对粤港金融合作的积极作用
香港房地产登记机关的特点分析及借鉴
香港反家暴社会救助体系的启示
试论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判决的自由流动
论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粤港澳紧密合作的作用
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金融配套立法的几个深层次问题探析
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模式的比较法研究
——以港澳为中心
第三编  刑事类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化困境及出路
港澳军地互涉刑事法律问题探讨
粤港澳三地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探析
内地与港澳互派公务人员犯罪刑事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粤港澳职务犯罪个案协查机制研究
论粤港澳地区反贪协查机制的构建
建立打击粤港澳地区水上犯罪一体化机制的思考
粤港澳打击毒品犯罪区际司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职务犯罪案件区际司法协助问题研究
——以南海区检察院涉港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为视角
粤港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协助研究
粤、港、澳地区少年法庭(院)制度之比较研究
内地检察机关赴香港特别行政区追赃工作研究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的比较研究
香港廉政公署对内地构建反贪新格局的启示
论澳门检察制度对内地的启示
论刑事二审公诉人制度的构建
——以港澳检察制度的设置为参考
珠三角—体化背景下职务犯罪检查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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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刑事检控制度略论
第四编  其他类
广东与香港法律援助合作问题研究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协商解决机制
从粤港澳合作角度看粤港澳法律文化
从《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再谈粤港澳司法执行一体化的组织
构建和运行
在《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加强粤港法律合作
粤港澳紧密合作中争端解决机构设立及程序问题探析
健全粤港澳紧密合作相关机构安排的构想
加强粤港澳法律事务合作的若干思考
澳门博彩业快速发展的法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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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内地对刑事检控一词的对应词语是起诉，包括刑事公诉和刑事自诉两种，在香港该词
被称为刑事检控。香港没有专门负责刑事检控的机关，香港实行的是多元化的刑事检控制度，大多数
刑事案件由律政司负责检控，但是律政司也可以授权警务处负责一部分刑事案件的检控，廉政公署负
责一部分刑事案件的检控。一般对于商业罪案，如果案件由裁判法院受理，属于处三年以下监禁刑的
案子，都由警务处负责主控。如果发生案情复杂或警务处不能处理的情况，警务处可以向律政司咨询
或要求律政司派员担任主控官。本案中姚某被控的两个罪名属于轻微犯罪，因此，按照香港法律的规
定，警务处有权直接检控姚某。从比较法的角度看，香港的刑事检控政策源于英国，刑事检控政策基
本上奉行起诉便宜主义，强调检控人员的酌处权，即自由裁量权。这一方面完全不同于内地奉行的以
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公诉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
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只有在极少量的酌定不起诉的
情节“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
决定”。但在香港，依据普通法的原则，“从来没有规定涉嫌犯罪的人必自动遭到检控”①。根据香
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5（1）条的规定：“在任何案件中，如律政司认为并无公众
利益而需要他介入，则他不一定要检控案中被告人。”因此，检控除了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刑事罪
行，还要考虑是否因公众利益而必须检控，考虑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否检控该罪行会造成无意义
的社会资源的浪费，比如衡量如果犯罪嫌疑人有罪，法庭会如何严肃看待该罪行，以及与罪行的严重
性或法庭可能判处的刑罚相比，检控的后果是否不成比例等②。因为在香港实行英美法系的对抗主义
模式，检控人员和被告处于平等的地位，检控并不必然导致被告被判有罪。检控人员在某种意义上是
公众利益的代表，所支配的是公众资源，在检控人员与被告人承担同等的败诉风险的情况下，检控人
员必须对检控进行仔细的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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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粤港澳紧密合作中的法律问题》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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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总体不错，服务较好。
2、书的质量是很好，就是有点贵，买来写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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